
- 1 -

云县财政局文件
云县财农发〔2020〕87 号

云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0 年第二十五批中央
统筹整合涉农资金的通知

云县农业农村局：

根据《临沧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0年中央第二十五批中央统

筹整合涉农资金的通知》(临财整合〔2020〕25号)及《云县人民

政府关于统筹整合使用云县2020年度第五批财政涉农资金的通

知》(云县政发〔2020〕24号)文件要求，现将2020年第二十五批

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1022万元下达至你单位，用于云县2020

年度高标准农田地建设项目（二期）。此款请列入2020年度

“2130153—农田建设”预算支出科目，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

科目列“504-机关资本性支出（二）”。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资金切块下达到县。分配给贫困县的资金一律采取“切



- 2 -

块下达”，资金项目审批权限完全下放到县，省、市不得指定具

体项目或提出与脱贫攻坚无关的要求。

二、建立整合资金台账。根据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云

南省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操作指南>的通知》

（云财农〔2019〕102号）“项目责任部门（乡镇）也要建立整

合资金使用分台账，如实记录本部门整合资金的项目进展情况、

资金支出情况等”，请项目责任部门（乡镇）按要求抓落实，建

立本单位整合资金台账，将此次下达的资金纳入台账统计。

三、精准使用整合涉农资金。坚持现行脱贫标准，提高脱贫

质量。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在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范

围内安排支出。已经实现稳定脱贫的贫困县，可统筹安排整合资

金用于非贫困村贫困人口脱贫。

四、加强资金监督管理。严格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资

金管理的实施意见》(云办发〔2019〕15号、《云南省财政厅关

于进一步加强扶贫资金支付管理的通知》（云财脱贫组〔2019〕

68号）和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要求，强化

整合涉农资金预算编制、国库管理、支出审批、会计核算、动态

监控、监督检查等管理，按照2020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

实施方案及时将资金安排落实到具体项目，务实项目使用者主体

责任，加快资金支出和项目实施、验收进度，避免资金闲置、浪

费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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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及时报送绩效目标表。财政下达指标后请尽快编制绩效

目标及项目实施方案，指标下达3日内将项目绩效目标表填好报

县财政局随指标文件一同下达，实施方案按程序审批通过7日内

报送财政局一份以备存档，并拟定资金分配计划报财政联文下

达。

六、加强公告公示。请严格按照“谁分配、谁使用、谁公开”

原则，坚持分级、分类公告公示，特别注重乡、村两级扶贫项目

安排和资金使用情况公示公告执行情况，加大对扶贫资金项目政

策的宣传，切实发挥好公告公示事前监督作用，提高公告公示效

果。

附件：1.2020年第二十五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分配表

云县财政局

2020 年 11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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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0 年第二十五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分配表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名称
建设乡

镇

建设

村

建设性

质
建设内容及规模

2020 年第二

十三批中央

统筹整合涉

农资金

项目主管

单位

项目实施

单位
备注

1.云县 2020

年度高标准农

田地建设项目

(二期）

大寨镇

新合、

新民、

新华、

文丰

村

新建

建设规模 1万亩；灌溉与排水工程建

设 15815m；田间机耕路建设 5500m

(混凝土路面）；取水坝 6 座，涵洞 1

座，泄水池 2 座，渡槽 1座，农桥 2

座，人行涵洞 29 座，挡土墙 1015m,

盖板 300m 等。

1022
县农业农

村局

县农业农

村局

抄送：国库股、预算股

云县财政局 2020年 11月 16日印发


